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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或“公司”）于第四

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增资扩股的议案》(具

体详见公告编号：2018-092) 。现因外汇政策原因，拟将方案进行调整。 

2、中利集团首先向常熟利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利星”）以

2,473.7502万元转让利星科技（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LT”)股权，再拟

按 1 元现金出资认缴一元注册资本的比例，向常熟利星增资 2,473.7502 万元，

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完成后 SLT将成为常熟利星全资子公司，常熟利星注

册资本由 500万元增至 2,973.7502 万元。 

3、中利集团对常熟利星增资完成后，济宁市海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富电子”）再拟以 4,747.242196 万元人民币按 1.31 元现金出资认缴一

元注册资本的比例向常熟利星进行增资，其中 3,634.5836万元人民币计入注册

资本，1,112.658596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完成后常熟利星注册资本增至

6,608.3338万元。公司持有常熟利星的股权将由 100%降至 45%，常熟利星将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

权常熟利星具体办理此次拟增资扩股登记注册相关事宜。 

4、本次《关于调整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拟增资扩股事宜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6.此次拟增资扩股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7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为基准确，并经双方协

商一致。 

 

一、 交易概述 

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增资

扩股的议案》,现因外汇政策原因，原方案无法实施，故调整如下： 

1、中利集团首先向常熟利星以 2,473.7502 万元转让 SLT 股权后，拟按 1

元现金出资认缴一元注册资本的比例，向常熟利星增资 2,473.7502 万元，增资

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完成后 SLT将成为常熟利星全资子公司，常熟利星注册资

本由 500万元增至 2,973.7502 万元。 

2、中利集团对常熟利星增资完成后，海富电子再拟以 4,747.242196 万元人

民币按 1.31元现金出资认缴一元注册资本的比例向常熟利星进行增资，其中

3,634.5836万元人民币计入注册资本，1,112.658596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

完成后常熟利星注册资本增至 6,608.3338万元。公司持有常熟利星的股权将由

100%降至 45%，常熟利星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 

以上《关于调整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经公司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拟增资扩股前后，各方在常熟利星所持有的注册资本数额及持股比例如

下（以下数据是基于中利集团已转让 SLT股权并且已完成向常熟利星增资）: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后 

认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中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973.7502 100% 2,973.7502 45% 

济宁市海富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 - 3,634.5836 55% 

合计 2,973.7502 100% 6,608.3338 1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海富电子对常熟利星增资扩股事宜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济宁市海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7,181.8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MA3MM9YY1R 

地址：济宁市高新区就业促进及科技推广中心 T3号楼 6 楼 601室 

法定代表人：徐海忠 

公司成立时间：2018年 1 月 23日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合成材料、高分子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模具、塑料加工专用设备、橡胶加工专用设备、通用零部件制造、销

售。 

股权关系：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无关联关系。 

海富电子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济宁市海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1，204.

36万元，净资产 68，428.79万元，2018年度 1-11月合并营业收入 37,568.38



 

万元，利润总额 1,728.63万元，净利润 1,246.17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常熟利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078204249H 

地址：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号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公司成立时间：2013年 9 月 5日 

经营范围：光电产品的研发；电线电缆(用于新能源、信息产业)及电子接插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81.00 11,147.90 

净资产 1,028.07 971.08 

 2018年 1-9月 2017年 1-12月 

营业收入 9,046.58 12,480.80 

净利润 140.19 180.02 

 

中利集团不存在为常熟利星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常熟利星占用中利

集团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基于： 

1）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评估基准日”），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于出具了《STARGAZER LINK TECHNOLOGY (ASIA) PTE. LTD.拟了解



 

其净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编号：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 1014 号），

SLT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356.70 万美元 。 

中利集团依据上述评估已向常熟利星转让 SLT股权，并且已完成向常熟利星

增资 2,473.7502万元。 

2)以201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评估基准日”），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于出具了《常熟利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了解净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编号：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1015号），常熟利星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410.36万元人民币。 

经双方协商，海富电子按1.31元现金出资认缴一元注册资本的比例向常熟利

星进行增资，增资后其占常熟利星55%股权。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2018年 12月 28日，公司与常熟利星、SLT、海富电子签署《增资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增资方式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包含两个步骤：首先，由中利集团对常熟利星增资 24,

737,502元人民币（“中利集团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该步骤完成后，

常熟利星注册资本增加至 29,737,502 元人民币；之后，由海富电子对常熟利星

增资 47,472,421.96元人民币（“海富电子增资款”，与上述“中利集团增资款”

合称“增资款”），其中 36,345,836 元人民币计入常熟利星的注册资本，剩余投

资金额 11,126,585.96元人民币计入常熟利星的资本公积，增资价格为 1.31元/

注册资本（以中利集团完成上述增资为前提），该步骤完成后，常熟利星注册资

本增加至 66,083,338元人民币，海富电子持有常熟利星 55%股权，中利集团持

有常熟利星 45%股权。（“目标增资”）针对上述海富电子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

中利集团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 

2、增资款支付及工商变更 

中利集团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七（7）个工作日内支付其全部中利集团增资

款。在相关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海富电子书面豁免后的七（7）个工作日

内，海富电子应当支付其全部海富电子增资款（该日被称为“交割日”）。常熟利

星应当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将公司银行账户信息提供给海富电子和中利集团，并



 

于交割日向海富电子和中利集团进行书面确认。中利集团和常熟利星承诺，在常

熟利星收到海富电子增资款后十（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

交办理有关本次目标增资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的全部申请文件、办理完毕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公司新的

营业执照（“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配合上述手续，各方同意提供或签署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不时合理要求的文件。 

3、税费承担 

除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另有约定的之外，各方应自行依法承担因本协议约

定的交易而发生的所有税费成本。无论本协议中是否有相反的约定，海富电子不

承担交割日或之前常熟利星的任何税务责任。 

4、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常熟利星增资扩股后，公司将借助交易对手方产品市场、技术工艺等资源，

拓展消费电子类、新能源汽车线束等市场，并提升技术工艺智能化。进一步促进

公司相关业务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评估报告。 

3.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8日 




